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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處分

第
一
節

行政處分絕對是行政法中最重要的行政行為，其要素約可以下列圖表展現：

須為行政機關行為

須為行使公權力行為（公法行為）

須為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行為（非事實行為）

須為單方行為

須為外部行為

須為針對特定具體事件所為之行為

而觀察這十幾年國家考試及近幾年法研所試題，筆者稍微歸納出下列幾個出題

老師比較喜愛出題的範圍，話不多說，我們繼續往下看下去吧！

壹‧行政處分之定義與要素

題型3-1-1

【100北大第4題】

新北市民甲為獲得檢舉獎金而向環保局提出照片檢舉乙違法亂丟垃圾，環

保局接獲檢舉後不久即函覆甲，告知因照片不清楚而檢舉不成立。問：若甲不

服環保局之函覆，得否提起行政救濟？若環保局依甲提出之照片對乙做出罰鍰

處分，乙不服該處分而提出訴願被駁回後又依法向行政法院訴請撤銷該處分，

問：依現行法之規定，行政法院是否應通知甲參加訴訟？（2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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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型 分 析

本題為研究所考題，答題上可以先引出學說見解說明，再來依釋字第469號解釋，
判斷原立法目的的保護範圍到哪裡，以及當事人何種權利遭到侵害（主觀公權利有

無），據以判斷當事人甲有無訴訟權能，最後可再說明定性。參照張文郁老師在文章

中結論，從保護規範理論來看，甲可提起救濟，就獎金之給予依法有公法上請求權，

則環保局函覆含有拒絕給與獎金之意思，直接影響甲之公法上請求權，定性為侵益行

政處分。第二小題涉及最高行政法院103年11月份第1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獨立
參加訴訟（行政訴訟法第42條第1項）」，答題上可引出實務見解加強論述內容。

擬答  本題字數約1300字

分數
書寫

題號 答案請從本頁第1行開始書寫，並請劃記及書寫題號，依序作答

1 最高行政法院104年度裁字第1427號裁定。
2 此段是張教授於文章中所下的結論，張教授肯認檢舉獎金遭拒，有訴訟權能，亦為行政處
分，有興趣可閱讀張教授精彩論述。詳參張文郁，檢舉人不服受理檢舉之主管機關處理檢
舉案件之結果，得否對之提起訴願、行政訴訟？，台灣法學雜誌第173期，2011年4月，頁
106。

3 本題為北大法研考題，筆者結論採取該校教授之學說見解。如讀者採取相反見解而認為不
具訴訟權能，也是值得肯定的答題方向，畢竟這部分仍屬爭議問題。

1	甲得對此侵益行政處分性質之函覆提起課予義務訴願、課予義務訴

訟救濟

1.	有實務見解認為，檢舉人之檢舉僅在促使相關機關依職權發動

調查，且賦予機關作為或不作為之裁量權限，係為維護公共利

益，不寓有保障特定個人之意旨，調查處理結果無論為何，均

不對檢舉人直接發生任何法律效果1。

2.	學說認為2，行政機關所為檢舉不成立之函覆，其性質為何，應

視檢舉人就檢舉事件有無法律上利害關係而定。若檢舉人就檢

舉之成立有權益受到影響，則不成立函覆為侵益行政處分;若

檢舉人純粹為維護公益而提出檢舉，與其個人權益無關，故行

政機關所為檢舉不成立之函覆應屬意思通知，且檢舉人欠缺訴

權，不得對之提起行政救濟。

3.	小結3

⑴	本文認為依釋字第469號解釋保護規範理論，應從法規整體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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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該辦法係依廢棄物清理法第67條第3項:「前項檢舉及獎勵辦法，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定之。」授權訂定，參照廢棄物清理法立法目的（同法第1條前段）：「為有效清除、
處理廢棄物，改善環境衛生，維護國民健康，特制定本法。」

5 廢棄物清理法第67條第1、2項:「對於違反本法之行為，民眾得敘明事實或檢具證據資
料，向所在地執行機關或主管機關檢舉（第1項）。主管機關或執行機關對於前項檢舉，
經查證屬實並處以罰鍰者，其罰鍰金額達一定數額時，得以實收罰鍰總金額收入之一定比
例，提充檢舉獎金予檢舉人（第2項）。」

6 這個實務見解爭點在112司律考題又再度出現囉！

構、適用對象、所欲產生之規範效果及社會發展等因素綜合

判斷，探究授權訂定相關規定之母法，其保護範圍如有涵蓋

該檢舉人，且其所享有主觀公權利受到侵害時，檢舉人自有

訴訟權能可提起救濟。而檢舉成立將可獲得公法上權益，例

如檢舉獎金請求權，行政機關告知檢舉不成立之函覆將直接

影響檢舉人權益，性質為行政處分。

⑵	本件甲依檢舉獎勵辦法4檢舉，依釋字第469號解釋意旨，該法

亦賦予該甲公法上請求權(廢棄物清理法第67條第1、2項5)，而

於檢舉事件成立時，得依法向主管機關請求檢舉獎金，故甲應

在該法所保護的範圍內，則其主觀公權利受到侵害，即具有訴

訟權能可提起救濟。本件環保局函覆甲檢舉不成立，非僅單純

通知調查結果，亦含有拒絕給與獎金之意思，直接影響甲之公

法上請求權，該函覆定性應係行政處分，甲應提起課予義務訴

願、課予義務訴訟，請求給予檢舉獎金之行政處分。

2 法院應依行政訴訟法第42條命甲獨立參加訴訟

1.	行政訴訟法第42條規定法院「得」依職權命利害第三人參加，但

本文以為，如依訴訟之法律關係，原告與其所請求撤銷或變更

之行政處分之第三人利害關係相反，而原告之請求將導致第三

人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因撤銷或變更判決而消滅或變更，此時法

院有義務貫徹憲法第16條正當法律程序之要求，「應」依職權命

第三人獨立參加訴訟，此時法院之裁量權已收縮至零。假如法

院未命第三人參加訴訟，訴訟程序違法，訴訟當事人得作為上

訴法律審之理由(最高行政法院103年11月份第1次庭長法官聯席

會議決議6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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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題 參 考

最高行政法院99年度6月份庭長法官聯席會議4
7

法律問題：

某甲為銷售電機之公司，因認某乙公司屢藉網路等新聞媒體，陳述並散布不實

報導，誣指某甲侵害他人專利權情事，足以損害某甲營業信譽，嚴重妨礙公平競爭

及交易秩序，違反公平交易法第19條、第22條及第24條規定，向行政院公平交易委
員會（下稱公平會）檢舉。案經公平會調查結果，以本案依現有事證，尚難認某乙

有違公平交易法情事，乃函復某甲其檢舉不成立。某甲提起訴願，經訴願決定為實

體上審理認為無理由而駁回，某甲遂向行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問行政法院得否以

前揭檢舉不成立之函文並非行政處分，而以不合法裁定駁回起訴？

決議：

公平會所為「檢舉不成立」之函文非屬行政處分，檢舉人如對之向行政法院提

起撤銷訴訟者，行政法院得以不合法裁定駁回其訴。

理由：

所謂「行政處分」，依訴願法第3條第1項及行政程序法第92條第1項規定，係指
中央或地方行政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

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而言。

公平交易法第26條：「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違反本法規定，危害公共利益之
情事，得依檢舉或職權調查處理。」乃明定任何人對於違反該法規定，危害公共利

益之情事，均得向公平會檢舉，公平會則有依檢舉而為調查處理行為之義務。至於

對檢舉人依法檢舉事件，主管機關依該檢舉進行調查後，所為不予處分之復函，僅

7 檢舉函覆性質為何，還是要個案判斷唷！這個決議只是告訴我們實務見解在處理「公平交
易委員會依公平交易法所為之檢舉函覆」，結論係非行政處分，不代表所有檢舉函覆都非
行政處分！

2.	本件乙之撤銷訴訟獲得勝訴，將使甲無法請求檢舉獎金，故甲

之財產權將因訴訟結果而受損害，甲乙顯然利害關係相反，為

保障甲之訴訟防禦權，以踐行正當法律程序，此時法院之裁量

權已收縮至零，「應」依職權命甲獨立參加訴訟，如法院未命

甲參加訴訟，訴訟程序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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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通知檢舉人，主管機關就其檢舉事項所為調查之結果，其結果因個案檢舉事項不

同而有不同，法律並未規定發生如何之法律效果。縱使主管機關所為不予處分之復

函，可能影響檢舉人其他權利之行使，乃事實作用，而非法律作用。系爭復函既未

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自非行政處分。檢舉人如對該復函向行政法院提起撤銷訴

訟，行政法院得以其並非行政處分，而以不合法裁定駁回其訴。

另查「法律規定之內容非僅屬授予國家機關推行公共事務之權限，而其目的

係為保護人民生命、身體及財產等法益，且法律對主管機關應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

之事項規定明確，該管機關公務員依此規定對可得特定之人所負作為義務已無不作

為之裁量餘地」，則該「可得特定之人」得向該管機關請求為特定行為（「保護規

範理論」），司法院釋字第469號解釋足資參照。查「檢舉人」本非「可得特定之
人」；而行為時公平交易法第19條、第22條及第24條規定，縱有保護人民生命、身
體及財產等法益之目的，惟各該法律對主管機關應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之事項，並

未明確規定，難謂該管機關依此規定對人民負有特定作為義務而無不作為之裁量餘

地。是檢舉人以第三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19條、第22條及第24條規定，而依同法第
26條規定向公平會檢舉者，本非主管機關應依檢舉、以檢舉人與被檢舉人為處分對
象、作成有個案規制效力之行政處分以及作成如何內容之行政處分之規定，又縱依

前開司法院釋字第469號解釋意旨（「保護規範理論」），亦難認定該檢舉人得請求
主管機關為特定有利於自己而不利於第三人之行政處分。是檢舉人如依行政訴訟法

第5條之規定，向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請求主管機關應為行政處分或應為特定內容之行
政處分之訴訟，其起訴亦不備訴訟之要件，應裁定駁回其訴，併予指明。

Try 
again 行政法規常以人民完成有效檢舉作為要件而發給檢舉獎金者，且發給檢

舉獎金之要件，有規定因檢舉而作成裁罰處分即可；有規定須受處分人

已繳納罰鍰；最嚴格者須法院判決有罪確定。試分析對檢舉獎金之發給

與否，檢舉人是否享有公法上請求權？如請領遭拒絕，其得為如何救

濟？（25分）

【105政大第3題】

解題要點：

本題與前面【100北大第4題】極為類似。依釋字第469號解釋，判斷原立法目

的的保護範圍到哪裡，同時檢舉人何種權利遭到侵害（有無主觀公權利），據以

個案判斷檢舉人有無訴訟權能，最後可再說明定性以及對應之訴訟救濟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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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型3-1-2

【110中正第2題】

甲於民國100年任職於A公立醫院擔任醫師期間，A醫院除每月給付醫療人
員薪俸外，尚給付依公立醫療機構人員獎勵金發給要點之獎勵金。該獎勵金

原應於各年度結束後始結算發放，惟考量醫療人員之權益，使其提早獲得給

付，乃以每月暫發90%方式先行支付；俟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下稱健
保署）辦理年度總額預算支付制度浮動點值結算作業，經補付、追扣相抵結

果，A醫院再據以確定結算應發放之獎勵金，多退少補。100年度總額預算支
付制度浮動點值結算作業結果，健保署於101年7月30日核定通知A醫院應補付
14,041,025元之金額，A醫院對於健保署之核定通知並未提起行政救濟，並於核
算結果後於同年10月公告100年度辦理民眾醫療業務人員工作獎金名冊。惟A醫
院考量院內醫療人員之財務負擔未立即追繳，並於102年2月函詢審計部得否免
予追扣或緩扣獎勵金，審計部於102年7月25日回函表示仍應追繳。

A醫院之主計室人員於107年4月清理帳務時發現甲於上開任職年度仍有溢
領獎勵金128,935元未繳回，A醫院乃於同年5月16日發函請甲於30日內返還溢
領之獎勵金。試問：

A醫院每月暫發獎勵金之法律性質為何？A醫院請求甲返還溢發之獎勵
金，是否已逾公法上請求權消滅時效期間？（33分）

題 型 分 析

本題考出了相當少見之暫時效力行政處分，算是行政處分某種特殊類型。第二

小題在測驗最高行政法院102年11月份第1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見解「可合理期待權
利人為請求時」之認定標準，算是考古題，而本題背景事實與最高行政法院104年度
判字第184號判決8相當雷同，有興趣讀者亦可回去看精彩的判決書內容。

8 最高行政法院104年度判字第184號判決：「⋯⋯行政程序法第131條定有明文。關於消滅
時效如何起算，行政程序法並未加以規定，應屬法律漏洞，當依法理類推適用民法有關
時效相關規定。⋯⋯為民法第128條、第129條第1項、第130條所規定。上開第128條所謂
『可行使時』，係指請求權人行使其請求權，客觀上無法律上之障礙而言，至因權利人個
人事實上之障礙不能行使請求權者，並不能阻止時效之進行。⋯⋯查被上訴人等於93年至
94年間任職於上訴人醫院，上訴人除每月給付被上訴人等薪俸外，尚將依獎勵金發給要
點規定，原應於該年度結束後始結算發放之獎勵金，以每月暫發方式給付予被上訴人等。
健保署係於95年間始完成93年至94年度總額預算支付制度浮動點值結算作業，並由該署南
區業務組以95年6月9日函通知上訴人以結算後上訴人該2年度應追扣16,830,090元，及應補



題型破解行政法題型破解3-10

擬答  本題字數約762字

分數
書寫

題號 答案請從本頁第1行開始書寫，並請劃記及書寫題號，依序作答

付93年度挹注款3,640,316元，該通知函上訴人已於95年6月12日收受，經此補付、追扣相
抵結果，上訴人有溢提列醫療收入，並溢提列獎勵金已得確定，而可計算其所屬醫師或行
政、醫事人員所溢領獎勵金之金額，並基於公法上不當得利請求權，向被上訴人等追繳溢
領金額，故本件不當得利之返還請求權，自上訴人95年6月12日收受健保署南區業務組95
年6月9日函通知時起即得行使，依行政程序法第131條規定，該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至100
年6月12日止，其5年消滅時效即已完成，⋯⋯。」

1暫發獎勵金性質為暫時性行政處分

1.	對人民之法律地位為暫時變更之行政處分，可稱為暫時效力行

政處分。而此暫時性行政處分，性質上亦屬行政處分，其效果

仍係對人民產生具體權利義務變更之實體決定，受處分人如有

不服，亦可單獨對之提起行政爭訟救濟，併此敘明。

2.	本件A醫院暫發其所屬工作人員之獎勵金，於當年度結算前僅屬

暫定性質，仍須待A醫院嗣後依據健保署結算確認當年度之數

額，據以計算其年度總額預算支付後，始能終局確認當年度之

獎勵金數額（終局性行政處分）。等到終局行政處分作出後，

原本之暫時效力行政處分即被取代。而對Ａ醫院而言，如對此暫

發獎勵金行政處分不服，亦可單獨提起行政爭訟先行救濟之。

2本件已逾公法上請求權消滅時效期間

1.	公法上請求權，當行政機關為請求權人五年不行使則時效消

滅，行政程序法第131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公法上請求權時效起

算時點雖有爭議，但目前多數實務見解(最高行政法院102年11月

份第1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認為，行政法上請求權可行使時之認

定，應採「可合理期待權利人為請求時」。本文以為，該具體

認定標準，應依當時情狀或事證是否可期待請求權人應可行使

相關權利，來認定請求權時效起算時點。

2.	健保署已於101年7月30日依法通知A醫院應補付之金額，本文以

為A醫院參考健保署通知之資料及院內本有之發放獎勵金名冊，

應已有相當理由確信A醫院已可計算出溢發金額，依上開終局行




